
４

、特许经营权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１８

日，公司取得了编号为“

３３２２９６４６７３

”的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有

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７

日。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宏天铜业取得了编号为“

３３２２９３４４９２

”的海关进出

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宏磊

取得了编号为“

３６０６９６０２５９

”的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注册登记证书，有效期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６

日。

漆包线和铜管产品已列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的产品

目录》，其生产和销售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获得了编号为（浙）

ＸＫ０６－００１－００１２１

、

ＸＫ１０－００１－００２４０

、

ＸＫ０６－００１－００６２１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已获得许可。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情况

１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同业竞争

２

、本公司与其他主要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联交易情况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报告期内，公司无经常性关联交易。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收购江西宏磊股权

本公司与金敏燕女士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８

日签署《股权转让合同》，收购其持有的江西宏磊

４８．９６％

的股权，

股权转让价为

５８６．６０

万元。

（

２

）转让江西宏磊余江工业园土地和厂房

江西宏磊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５

日与绿洲置业签订《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转让协议》，将江西宏磊位于余

江工业园的“余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Ｇ－２－２

号”、“余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Ｇ－２－３

号”《土地使用证》登记之土地使用权及

地上建筑物全部转让给绿洲置业，转让价格为

１

，

６４８．００

万元。

（

３

）专利权受让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至

３

月期间，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宏天铜业与戚建萍女士签定合同，无偿受让其拥有的

１１

项专利权和

４

项专利申请权。

（

４

）固定资产购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宏天铜业与宏盛建筑签订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由其承建宏天铜业办公楼、宿舍及附属

工程（含精装修、市政、绿化工程），合同价款

１

，

６３０．００

万元。

（

５

）关联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事项。

为了支持公司发展，戚建萍女士及其关联方在报告期内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融资提供了一系列无偿

和无附加条件的担保。

（

６

）资金拆借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初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期间为宏磊控股提供了资金拆借， 并参考银行同期贷

款利率收取利息。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资金拆借全部清理完毕。

（三）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及履行法定审批程序情况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

司于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了平等自愿的商业原则，内容真实，协议条款公平、合理、有效，关联

交易定价方式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前述各项重大关联交易已履行法定批

准程序或得到确认，有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以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

别

出生日

期

（

年

）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２０１０

年度

薪酬

（

万

元税前

）

持有公司股

份的数量

（

万股

）

戚建萍

董 事

长

、

总

经理

女

１９６４

曾任浙江宏磊铜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

、

宏磊集团董事

长等职

。

宏磊控股董事长

；

天星河置业

董事长

；

东南房地产董事长

；

诸暨市宏润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董事长

；

宏天铜业董事长

；

江西宏磊执行董事

；

遵义宏磊

董事长

。

２５．００ ６，３９６．２８

戚建华 董事 女

１９７１

曾任宏磊集团董事

、

诸暨

市政协委员

，

绍兴市工商

联常委等职

。

浙江宝鼎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执行董事

、

总经理

；

东南房地

产监事

；

宏盛建筑监事

；

诸暨

市宏森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

、

总经理

；

浙江鼎尚实

业有限公司监事

；

绿苑物业监

事

－ １，５６８．００

戚建生 董事 男

１９６７

曾任浙江省诸暨市宏磊铜

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总

经理

，

东南房地产执行董

事

、

总经理

。

浙江诸暨东都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

、

总经理

；

浙

江省诸暨市鑫天机电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

；

天星河置业董

事

；

诸暨市万里铺新型地砖厂

负责人

；

宏盛建筑执行董事

、

总经理

。

－ １，１６８．００

魏浙强

董 事

、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５９

曾任上海青浦机械厂车间

主任

、

浙江黄金机械厂车

间主任

、

宏磊集团副总经

理

、

天星河置业总经理等

职

。

－ ２２．００ ２０．００

金磊 董事 男

１９８８ －

宏磊控股董事

；

东南房地产副

董事长

、

总经理

；

绿苑物业执

行董事

、

总经理

；

绿洲置业董

事长

、

总经理

；

遵义宏磊副董

事长

；

诸暨市耀圣工贸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

、

总经理

；

浙江卓

越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总

经理

；

金宝庄贸易执行董事

、

经理

。

－ ８８９．３２

杨学桐

独立董

事

男

１９４８

曾任机械工业部基础装备

司处长

、

副司长

，

国家机械

工业局行业管理司副司

长

，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常务副秘书长等职

。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

会长

；

青海华鼎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

５．００ －

尚福山

独立董

事

男

１９５５

曾任北京矿冶研究总院助

理工程师

，

中国有色金属

工业总公司企业部矿山处

处长

、

调度局生产处副处

长

、

工程师

，

中国铜铅锌集

团公司副主任

，

中国有色

金属工业协会行业协调部

副主任

、

主任

，

中国有色金

属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

铜

部主任等职

。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

长

；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

。

－ －

何力民

独立董

事

女

１９４４

曾任浙江省经济协作办公

室副处长等职

。

浙江正大会计师事务所部主

任

。

５．００ －

吴旭仕

独立董

事

男

１９６４

曾任绍兴市外贸进出口公

司业务员

，

上海中华造船

厂沪南分厂管理员

，

浙江

漓铁集团电工等职

。

浙江国大律师事务所主任

。 － －

傅龙兴 监事 男

１９５２

曾任江西省贵溪市人民银

行信贷员

，

江西省贵溪市

农业银行工商信贷股股

长

，

江西农行鹰潭市分行

月湖区办事处营业部主

任

、

市分行营业部主任

，

鹰

潭市农业发展银行营业部

主任

、

市分行副行长

，

上饶

市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

，

宏磊集团风险控制总监等

职

。

－ １０．００ ５．００

彭齐放 监事 女

１９５７ －

海越股份董事

、

财务总监

；

海

口海越经济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

；

诸暨市越都石油有限公司

董事

；

浙江华睿海越现代服务

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

浙

江天越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

；

浙江海越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

；

浙江天洁磁性材料有

限公司监事

；

杭州海越置业有

限公司监事

；

舟山瑞泰投资有

限公司监事

；

浙江华睿睿银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

浙江华

睿海越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

浙

江华睿盛银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监事

；

浙江华睿海越光电产

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

诸

暨市杭金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

－ －

许柏良 监事 男

１９７０

曾任浦江县汽车配件厂车

间主任

，

浦江金磐制罐有

限公司生产总管

，

宏磊集

团有限公司设备动力部经

理等职

。

－ ８．００ －

方中厚

副总经

理

、

董

事会秘

书

男

１９７５

曾任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助

理工程师

，

湖北千里马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主

任

、

总经理助理

、

副总经

理

，

宏磊集团总经理助理

、

董事长助理等职

。

－ 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

俞晓光

财务总

监

男

１９６５

曾任浙江上峰水泥总厂财

务部长

，

浙江上峰水泥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铜

陵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

，

浙江华海机械集团

财务总监

，

浙江华海合力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财务总监

。

－ 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

赵忠良

副总经

理

男

１９６１

曾任浙江诸暨丝织印染总

厂车间主任

、

厂长

，

浙江诸

暨虹绢丝绸集团公司副总

经理

，

本公司生产部经理

等职

。

宏磊控股董事

；

江西宏磊总经

理

。

２０．００ １２．００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的简要情况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戚建萍女士。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戚建萍女士持有公司

６

，

３９６．２８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５０．５０％

。

九、简要财务会计信息

（一）简要合并财务报表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合计

１，６２５，７２６，７４３．８０ １，６２２，５９２，４０６．８７ １，７８４，８５０，９５８．９６ １，７２９，４４１，４２７．１１

负债合计

１，０７８，２２１，９０６．４１ １，１３０，９７３，５３８．８０ １，３６９，４３７，５５８．０６ １，３５６，１２６，３０２．３１

归属于母公司的

股东权益合计

４２７，５１２，４４６．４８ ３７４，４８２，７７６．９１ ２９４，４６２，０７２．２２ ２５４，４１５，４２０．３０

股东权益合计

５４７，５０４，８３７．３９ ４９１，６１８，８６８．０７ ４１５，４１３，４００．９０ ３７３，３１５，１２４．８０

负债及股东权益

合计

１，６２５，７２６，７４３．８０ １，６２２，５９２，４０６．８７ １，７８４，８５０，９５８．９６ １，７２９，４４１，４２７．１１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１２８，６６９，９６５．８７ ３，８７２，１５１，７０７．１７ ２，６２９，２７８，８４２．２５ ２，９６８，６５２，３３１．８１

营业利润

７５，３２１，６７７．２６ １０７，９７０，０９６．１１ ５４，１７２，７８１．２５ ２７，８６５，７９４．８０

利润总额

７４，６８２，１１７．１４ １０８，９００，３９６．８７ ５３，４１４，９５８．６２ ３３，７４１，１４６．８１

净利润

５５，８８５，９６９．３２ ８４，７５７，７８９．０３ ４２，０９８，２７６．１０ ２０，５１１，８６７．４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５３，０２９，６６９．５７ ７９，２９１，３４４．６９ ４０，０４６，６５１．９２ ２０，９０５，１９６．８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５２，０４７，８５２．０７ ７０，０７０，９２３．７７ ４１，４５７，８７８．６４ １８，２４０，０７０．０１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９８，４１８，１１４．７３ ３７，５６７，５５９．５３ －２００，５３１，２０３．２５ ８６，７６９，５４９．０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２，７８０，９８７．３４ －５０，８７４，０６４．４４ ４８２，６７７，４２１．４６ －５７９，７６６，３５６．２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１０７，１２８，６９７．０８ －１６９，３３４，４６９．７６ １９，９０２，１０２．２６ ９６，２３２，３３４．２８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

响额

－３２３，１００．５２ ２，８３８，２００．５８ －３，６４４，４１０．６５ １７，６３０，８３３．９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７８，１８５，３２９．７９ －１７９，８０２，７７４．０９ ２９８，４０３，９０９．８２ －３７９，１３３，６３８．９２

（二）非经常性损益表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冲销部分

－ ２６９．３９ －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

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

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１６３．４９ ２５８．６５ ２４３．７０ ８９５．９４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 － ９６５．３９ ９０５．０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

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

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 ６１５．４１ －１，４４６．５５ －１，４８４．５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０．１１ －３．８７ １４．６８ ２０．３９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 － － －

小 计

１６３．６０ １，１３９．５８ －２２２．７８ ３３６．７７

减

：

所得税费用

（

所得税费用减少以

“－”

表示

） ４０．９０ ２８４．８９ －７．４５ ９２．５４

减

：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损益

２４．５２ －６７．３５ －７４．２１ －２２．２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９８．１８ ９２２．０４ －１４１．１２ ２６６．５１

（三）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比率

（

倍

） １．２３ １．１８ １．０７ １．０６

速动比率

（

倍

） ０．８８ ０．８７ ０．７９ ０．８２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７０．３７ ７０．３７ ７７．８８ ８４．５０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除外

）

占

净资产的比例

（％）

－ － － －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５．５５ １０．３８ ９．２０ １１．８４

存货周转率

（

次

） ５．５７ １０．１９ ７．０８ ７．７９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万元

） １０，８６０．７５ １８，００９．０２ １３，５９４．６８ １０，４９７．２４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４．４９ ３．３２ １．８６ １．６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

元

／

股

）

１．５７ ０．３０ －１．５８ ０．６８

每股净现金流量

（

元

／

股

） ０．６２ －１．４２ ２．３６ －２．９９

（四）报告期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

１

、净资产收益率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３．２２ ２３．７２ １４．５９ ８．５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

资产收益率

（％）

１２．９８ ２０．９６ １５．１１ ７．４８

２

、每股收益 单位：元

／

股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

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２ ０．６３ ０．３２ ０．１７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４２ ０．６３ ０．３２ ０．１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普通股股东的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４１ ０．５５ ０．３３ ０．１４

稀释每股收益

０．４１ ０．５５ ０．３３ ０．１４

十、管理层对公司报告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简要讨论与分析

（一）发行人财务状况分析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末、

２０１０

年末、

２００９

年末和

２００８

年末，公司总资产规模较为稳定，分别为

１６２

，

５７２．６７

万元、

１６２

，

２５９．２４

万元、

１７８

，

４８５．１０

万元和

１７２

，

９４４．１４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

例分别保持在

８０％

和

２０％

左右，结构相对稳定。 公司流动资产占总资产比重较高，主要系：公司所处行业

的产品特征为“料重工轻”，主要原材料为电解铜、铜杆等铜材，单位价值较高，相应的存货、应收账款等

流动资产账面价值较高；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保证铜材等单位价值较高的原材料供应，公司需要持有一

定数量货币资金所致。 公司资产主要由流动资产构成，符合所处行业的特征。

（二）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销售数量、毛利、单位毛利情况如下：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销售数量

（

吨

）

３３

，

６９５．０７ ７３

，

２８７．２１ ６９

，

７７５．２３ ５６

，

６９２．３９

毛利

（

万元

）

１３

，

１３７．３７ ２０

，

７９４．８９ １８

，

３７２．３２ １５

，

２６６．０１

单位毛利

（

元

／

吨

）

３

，

８９８．９０ ２

，

８３７．４５ ２

，

６３３．０７ ２

，

６９２．７８

报告期内，虽然受到了金融危机、铜价格大幅波动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但公司利用自有资金积

累，立足于主营业务，通过不断优化现有产品结构、增加新产品的研发和市场开发力度，公司产品单位毛

利基本保持稳定，产品销售数量、毛利保持稳定增长趋势。

（三）现金流量情况分析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受金融危机和铜价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出现了较大幅

度的波动。 公司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在消除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后，及时调整了销售、采购和生产策

略，在产销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加快应收账款和存货周转速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公司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明显改善。

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１

，

２７８．１０

，主要系在公司构建固定资产和在建

工程支付现金

１

，

４５４．６９

万元所致。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５

，

０８７．４１

万元，主要系公司为扩大产销规模，购建

固定资产和在建工程支付现金

５

，

６８３．７３

万元所致。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４８

，

２６７．７４

万元，主要系收回对宏磊控股的拆借资金

５０

，

１５４．３６

万元所致。

２００８

年度，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５７

，

９７６．６４

万元，主要系向宏磊控股提供拆借资金

５２

，

９００．９４

万元，以及公司为扩大产销规模，购建固定资产支付现金

７

，

２３０．９２

万元所致。

３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入主要为银行借款资金流入，筹资活动的现金流出主要为偿还银

行借款和借款利息支出。

（四）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的未来趋势简要分析

１

、公司的主要优势

（

１

）生产经营方面的优势

本公司是国内规模较大、技术领先的综合性漆包线产品生产商之一，生产工艺成熟，年产能约

６

万吨，

具有较强的规模优势；漆包线产品品种齐全，产品适应性、配套性强，能满足市场不同的需求。

公司致力于铜管产品细分市场， 为国内无缝高翅片铜管和空调制冷用蚊香盘管的重要生产基地之

一，其中高翅片铜管产品高效、节能，代表了热交换用材料和产品的发展方向，生产技术居于国内领先、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２

）财务优势

①

主营业务突出，盈利能力较强

公司自设立以来，紧紧围绕以漆包线、铜管生产销售为核心的主业，不断做大做强。 经过多年的发

展，公司的主营业务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竞争实力。

②

资产质量良好，偿债能力逐步增强

公司资产结构中流动资产所占的比例较大，变现能力强，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存货数量控制合理，不

存在积压和跌价风险；应收账款管理严格，应收账款账龄大部分在一年以内，坏账风险较小；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计提充分，财务政策较为稳健，资产质量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盈利能力迅速提高，各项偿债能力指标持续提升，资本结构不断优化，偿债能力逐步

增强。

③

资产周转能力较强，抗风险能力不断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应收账款周转、总资产周转情况良好，存货周转速度逐步加快，资产利用效率较高，公

司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不断增强。

综上所述，公司资产流动性较好，财务政策稳健，管理能力突出，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可以为公司总体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的保障。

２

、面临的主要财务困难

由于电解铜、铜杆等铜材占公司产品成本的比重在

９５％

左右，因此公司的产品成本较高，应收账款、

存货账面价值较高，占用了较多的流动资金。 随着公司产销规模的不断扩大，市场的不断拓展，公司的流

动资金需求以及产能扩张和产品结构调整资金需求日渐增加。

３

、盈利能力趋势

报告期内，公司充分发挥自身的规模、技术和品牌等竞争优势，主要产品的产销规模持续增长，取得

了良好的经营业绩，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在可预见的将来，随着下游行业持续增长、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顺利投产、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公司仍将保持良好的财务状况和较强的盈利能力。

十一、股利分配政策及分配情况、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政策

（一）股利分配政策

本公司近三年的股利分配政策如下：

１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

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

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公司章程规定不按

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

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２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

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３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４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

股份）的派发事项。

５

、公司实行同股同利的股利政策，股东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二）公司近三年的股利分配情况

本公司近年来发展迅速，为满足自身发展的资金需求，并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在遵循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下，最近三年公司未进行股利分配。

（三）发行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２０１１

年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草案）》规定：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１０％

。 公司全体股东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作出了不可撤销之承诺，承

诺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的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修订《公司章程（草案）》股利分配条款的议案，

修订后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草案）》，公司发行后将执行如下股利分配政策：

１

、公司利润分配的原则为：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公司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

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实行同股同利的股利政策，股东依照其所持有的股份份额获

得股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分配。

２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现金分红的条件为：公司当年

度实现盈利，可向股东进行现金分红；分配股票股利的条件为：董事、监事、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３％

股份

的股东向董事会提出分配股票股利的提案，董事会在收到该提案之日起

２０

日内召开董事会，经半数以上

董事，并经

２／３

以上独立董事审议通过，董事会可以作出向股东分配股票股利的预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２０％

。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要，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

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半

数以上董事，并经

２／３

以上独立董事审议通过后，须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对于当年盈利但公司董事会根据

本款的规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同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

意见。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３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

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可以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应当先用当

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大会决议，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公司章程规定不按

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

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４

、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但是，资本公积金

将不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

５

、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将不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５％

。

６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召开后

２

个月内完成股利（或

股份）的派发事项。

７

、每半年度或每年度审计结果公告后

１５

日内，公司财务部门根据公司自身盈利状况及外部经营环境

等综合因素拟定当期利润分配初步方案，提交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提交董事会审议的相关提案须经

半数以上董事，并经

２／３

以上独立董事同意方能通过；提交监事会审议的相关提案须经半数以上监事，并

经全体外部监事同意方能通过。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８

、利润分配事项和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的，应当安排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

统等方式为中小投资者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四）滚存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 若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成

功，则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发行后新老股东依其所持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十二、控股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江西宏磊铜业有限公司

１

、概况

公司名称 江西宏磊铜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

，

１１８．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戚建萍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

注册地址 鹰潭市工业园区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股东构成 宏磊股份持有其

１００．００％

的股权

经营范围

漆包线

、

铜线

、

铜棒

、

铜配件

、

铜工艺品的生产

、

销售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铜材料的研究开发

、

技术成果转让

。 （

国家法律法规限制

、

禁止的除外

）

公司主营业务 漆包线

、

铜线等铜材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２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江西宏磊最近一年一期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２

，

１３９．１１ １２

，

３４７．７１

净资产

５

，

５２６．８３ ５

，

４２６．７５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

，

７３６．００ ３５

，

７４２．８５

净利润

１００．０８ ４７７．５５

（二）浙江宏天铜业有限公司

１

、概况

公司名称 浙江宏天铜业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ＨＯＮＧ ＴＩＡＮ ＣＯＰＰＥＲ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３

，

３８０．００

万美元

实收资本

３

，

３８０．００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戚建萍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股东构成

宏磊股份出资

２

，

０８０．００

万美元

，

占合资公司股权的

６１．５４％

，

新天地

（

投资

）

控股有限公司出资

１

，

３００．００

万美元

，

占

３８．４６％

经营范围 生产

、

销售

：

高齿翅片铜管

、

铜管材

、

铜线

、

漆包线

。

主营业务 高精度铜管材

、

坯管等铜材的研发

、

生产和销售

２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宏天铜业最近一年一期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６５

，

２１７．５４ ８３

，

７２３．４０

净资产

３０

，

０７３．３２ ２９

，

３３０．６５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７

，

７０７．７９ １４３

，

５７１．４４

净利润

７４２．６７ １

，

４２１．３３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的投向和投资计划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投入额

（

万元

）

批准或备案情况

年产

１５

万吨高性能铜及铜合金杆

材项目

１６

，

３９８．００

已取得诸暨市经济贸易局

“

诸经技

备案

［

２０１０

］

６

号

”

备案通知书

，

备案

号

：

３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９１４００６２９７Ａ

年产

３

万吨节能环保型特种漆包

线项目

１７

，

５３２．００

已取得诸暨市经济贸易局

“

诸经技

备案

［

２０１０

］

５

号

”

备案通知书

，

备案

号

：

３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９１４００６２８５Ａ

年产

５

，

０００

吨热交换器用高效节

能高翅片铜管建设项目

４

，

９８０．００

已取得诸暨市发展和改革局

“

诸发

改外资办

［

２０１０

］

６９

号

”

核准批复

合计

３８

，

９１０．００ －

如本次发行的实际募集资金量少于计划使用量，公司将通过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解决。

二、募投项目具体情况

（一）年产

１５

万吨高性能铜及铜合金杆材项目

随着我国铜加工行业的快速发展，铜加工行业不断进行整合，行业的集中度不断增强。公司作为漆包

线行业的领先企业，需要不断延伸和完善产业链、提升技术水平、提高产品质量、调整产品结构，才能保

持并提升竞争实力和领先优势。 漆包线产品作为公司主导产品之一，主要原材料为铜杆，本次年产

１５

万

吨高性能铜及铜合金杆材项目的实施不仅将满足公司生产特种漆包线产品对高性能铜及铜合金杆材的

需求，同时还将延伸和完善公司产业链，降低产品成本，提升公司漆包线产品的质量，提高公司的整体市

场竞争力。 项目建设期为

１．５

年，项目建成后第

１

年投产，第

２

年达产。

（二）年产

３

万吨节能环保型特种漆包线项目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的高速发展，变频调速技术的应用也愈来愈广泛，变频电机的发展，启动了耐电晕

漆包线的开发研究；冰箱、空调压缩机行业的崛起带动了对环保型耐冷媒漆包线的市场需求；对体积小、

线径细、重量轻漆包线产品的需求带动了聚酯亚胺漆包线的发展。 本项目的主要产品节能型变频电机用

耐电晕漆包线、 环保型耐冷媒漆包线和聚酯亚胺漆包线均为节能环保产品， 符合漆包线产品发展方向。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巩固公司在国内漆包线行业的领先地位，有利于实现公司产品的升级，提高产品市场

竞争力。 项目建设期为

１．５

年，项目建成后第

１

年投产，第

２

年达产。

（三）年产

５

，

０００

吨热交换器用高效节能高翅片铜管建设项目

本公司作为国内技术领先的热交换器用高翅片管和规模最大的空调制冷用蚊香盘管生产基地之一，

率先自主研发了热交换器用铜及铜合金无缝高翅片管，采用三辊冷旋轧一次成型技术，该技术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公司本次拟投资建设的年产

５

，

０００

吨热交换器用高效节能高翅片铜管项目，产品具有翅片高、

密度大、翅片薄，热传导性优异等特点。 项目的实施可以加快公司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公司高新技术

产业化的进程，提升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 项目建设期为

１

年，项目建成后第

１

年投

产，第

２

年达产。

第五节 风险因素和其它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一）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本公司生产漆包线及铜管的主要原材料为铜材。

２０１１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０８

年铜材成本占

公司同期主营业务成本比重分别为

９５．４８％

、

９５．６８％

、

９４．８５％

和

９５．２１％

，比重较大。铜作为国际大宗商品期

货交易标的，不仅受实体经济需求变化的影响，也易受国际金融资本短期投机的剧烈冲击。

本公司产品售价按照“铜价

＋

加工费”的原则确定，利润来源于相对稳定的加工费，从定价模式上来

看，公司可将铜价波动的风险转移给下游客户，但若铜材价格发生持续大幅波动，仍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

的稳定性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若铜价大幅上涨将加大公司流动资金压力；短期内若铜价大

幅下跌将增加公司流动资产跌价风险。

（二）财务风险

１

、应收账款及存货余额较大的风险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和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应收账款与存货余额合

计分别为

７７

，

０４５．１５

万元、

７３

，

８６０．０３

万元、

７５

，

３０６．６７

万元和

５７

，

６５１．５７

万元，金额较大。

随着公司产销规模的扩大，应收账款将相应增加，如果出现应收账款不能按期收回或无法收回而发

生坏账的情况，将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本公司的存货主要为铜材和铜加工产品，报告期内，本公司制订并严格执行《存货风险控制管理办

法》，通过加快库存周转使库存数量有所下降。 但由于铜材单价较高，导致公司存货余额仍较大，如果出

现铜价大幅波动及公司存货周转速度下降的情况，将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２

、短期偿债风险

随着公司近年来生产规模的扩张及铜材价格的上涨，公司运营资金需求较大。作为非上市公司，公司

的融资渠道相对单一，除自有资金积累外，主要依靠债务融资补充营运资金，导致公司短期借款规模较

大。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短期借款为

５０

，

５０４

万元，占负债总额的

４６．８４％

，比例较高。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

比，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较低、资产负债率较高，存在一定的短期偿债风险。

３

、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公司最近三年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口

径）逐年递增。 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大幅增加，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一定的建设期，短期内难

以实现效益，本公司存在发行后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风险

１

、建设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系根据公司发展战略，所处行业现状及本公司研发、生产和销售能力等因素

经严谨论证确定，本公司已对未来各种可预见的经营风险进行了充分的考量。 但募投项目在未来的实施

过程中仍可能受到工程进度、工程管理、设备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本次募投项目的建设。

２

、市场风险

项目达产后将新增特种漆包线年产能

３

万吨、高效节能高翅片铜管年产能

５

，

０００

吨。 但漆包线行业和

铜管材行业竞争较激烈，项目建成后可能面临技术进步、市场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项目达产后能否顺利

实现销售目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而年产

１５

万吨高性能铜及铜合金杆材项目虽然本公司已对该项目

的工艺技术、市场前景及员工培训等方面进行充分的论证和准备，但项目达产后超出自用部分的铜杆产

品能否在短期内顺利达到销售目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风险

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且开发周期较长，开发过程中不确定因素较多，开

发成功后还存在能否及时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问题。 公司存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风险。

（五）市场竞争风险

２００８

年以来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和铜价的大幅波动客观上对铜产品加工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未来行业整合的进程将加快，行业竞争较激烈，若本公司不能顺应市场竞争情况的变化，加强产品结

构优化，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扩大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规模，将面临竞争力下降的风险。

（六）人力资源管理风险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公司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对本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提出更高要求。但近年

来漆包线行业及铜管行业发展较快，熟练技工、中高级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相对稀缺，若本公司不能及时

引进和培育相应的专业人才和管理人才，将对公司业务的开展产生不利影响。

（七）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控制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戚建萍女士、戚建华女士、戚建生先生、金磊先生和金敏燕女士，目前持有

本公司

８６．１５％

的股份，本次发行

４

，

２２３

万股股票后，上述各方仍将合计持有公司

５０％

以上的股权。 公司存

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利用其控制权侵害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风险。

二、其他重要事项

（一）重大合同

１

、银行借款合同及银行承兑合同

（

１

）银行借款合同

借款人

贷款

银行

借款金额

（

万

元

）

贷款利率

（％）

合同期限 担保方式

本公司

光大银行

杭州分行

４，０００．００ ５．５８

２０１０．０９．０９－

２０１１．０９．０８

浙江洁丽雅毛巾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

保证担保

，

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００６３Ｓ３３６；

戚

建萍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

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００６３Ｓ３３６；

江西宏磊提供最高额保

证担保

，

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００６３Ｓ３３６

兴业银行

绍兴支行

３，０００．００

浮动利率

，

基

准利率下浮

１０％

２０１０．０９．１４－

２０１１．０９．０８

浙江达亨轻纺实业有限公司提供保证

担保

，

合同编号为兴银绍支业三高保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３

号

；

浙江诸暨达亨制衣有

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

合同编号为兴银

绍支业三高保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４

号

；

达亨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

，

合同编

号为兴银绍支业三高保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５

号

；

戚建萍提供保证担保

，

合同编号为

兴银绍支业三高个保

（２０１０）

第

０３２

号

交通银行

诸暨支行

３，０００．００

浮动利率

，

按

基准利率计

２０１０．１１．２５－

２０１１．１１．２０

东南房地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合同

编号为

：１００２２５９；

戚建萍提供最高额保

证担保

，

合同编号

００１７７１４－１

华夏银行

绍兴分行

３，０００．００ ６．９４

２０１１．０５．１９－

２０１２．０５．１９

宏天铜业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合同编

号为

５８０９（

高保

） ２０１１００３５；

戚建萍提供

个人最高额保证担保

，

合同编号为

５８０９

（

高抵

）２０１１０９０

建设银行

诸暨支行

２，０００．００

年利率为起

息日的基准

利率

２０１１．０７．０１－

２０１２．０６．３０

宏天铜业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合同编

号分别为

６５６３３５９２３０２０１０１２５９；

戚建萍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合同编号为

６５６３３５９９９２０１１００３０－１

深圳发展

银行

２，２６０．００

浮动利率

，

按

基准利率上

浮

１０％

２０１１．０７．１２－

２０１２．０７．１２

本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合同编号

为深发杭营额抵字第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００１；

戚

建萍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

合同编号为

深发杭营额保字第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００１

浦发银行

杭州清泰

支行

４，５００．００

浮动利率

，

按

基准利率上

浮

１０％

２０１１．０７．２７－

２０１２．０７．２７

本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合同编号

为

ＺＤ９５０５２０１０２８０１０３０１；

戚建萍提供最

高 额 保 证 担 保

，

保 证 合 同 编 号 为

ＺＢ９５０５２０１０２８０１０３０１

宏天

铜业

建设银行

诸暨支行

４，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１０．１１．０１－

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宏天铜业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合同编

号为

６５６３３５９２５０２０１０１２５８；

戚建萍提供

最 高 额 保 证 担 保

，

合 同 编 号 为

６５６３３５９９９２０１０１２４８

农业银行

诸暨支行

２，８００．００

浮动利率

，

按

基准利率计

２０１０．１２．０９－

２０１２．１２．０７

戚建萍提供最高额抵押合同

，

合同编号

为

３３１００６２０１００００９８８４

工商银行

诸暨支行

３，０００．００

浮动利率

，

按

基准利率计

２０１１．０３．２１－

２０１１．０９．２０

宏天铜业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

合同编

号为

２０１１

年质字

０２５１

号

工商银行

诸暨支行

2,000.00

浮 动 利 率

，

按基准利率

计

2011.05.06-

2011.11.02

进出口银

行

３，８４４．００ ５．６０

２０１１．０４．０１－

２０１１．０９．２８

浙江大东南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

编

号为

（２０１０）

进出银浙授信保

２－００７

号

进出口银

行

3,600.00 5.60

2011.04.01 -

2011.8.29

招商银行

柯桥支行

１，０００．００

浮动利率

，

按

基准利率上

浮

１２％

２０１１．０６．０２－

２０１２．０３．０６

浙江东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

浙江达亨

轻纺实业有限公司

、

海讯集团有限公

司

、

戚建萍为宏天铜业与该行签订的编

号为

２０１０

年柯授字第

０５６ 《

综合授信协

议

》

提供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

，

担保的

最高债权余额为

８，０００

万元的保证担保

招商银行

柯桥支行

1,000.00

浮 动 利 率

，

按基准利率

上浮

12%

2011.06.03-

2012.03.06

招商银行

柯桥支行

1,000.00

浮 动 利 率

，

按基准利率

上浮

12%

2011.06.07-

2012.03.06

进出口银

行

５，０００．００

浮动利率

，

按

基准利率计

２０１１．０６．１４－

２０１２．０６．１４

耀圣工贸提供房地产最高额度抵押

，

合

同编号为

（２０１１）

进出银

（

浙最信抵

）

字

第

２－０１３

号

；

由戚建萍提供最高额保证

担保

，

保证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０）

进出银

（

浙个最信保

）

字第

２－００４

号

工商银行

诸暨支行

５，０００．００

浮动利率

，

按

基准利率上

浮

５％

２０１１．０７．０４－

２０１１．１２．１５

宏天铜业以其存货

、

原材料

、

电解铜

、

半

成品及成品提供质押担保

，

质押合同编

号为

２０１１

年质字

０５４４

号

江西

宏磊

中国银行

鹰潭分行

６，３００．００ ５．５６

２０１０．１０．２６－

２０１１．１０．２７

宏磊控股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

合同编

号为

２００９

年鹰中银保字第

０２１

号

；

戚建

萍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合同编号为

２００９０２１

（

２

）银行承兑合同

借款人 承兑人

金额

（

万元

）

手续费 承兑期间 担保方式

中信银行

绍兴分行

１，８３３．００

万分之五

２０１１．０３．２２－

２０１１．０９．２２

本公司支付保证金为

１８４

万元

；

遵义宏

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

最高额抵押担保

，

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０

信

银杭绍最抵字第

００２４９５－１；

戚建萍提

供最高额保证

，

保证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０

信银杭绍最保字第

００２４９５－２

号

光大银行

杭州分行

１，８００．００

万分之五

２０１１．４．１９－

２０１１．１０．１９

浙江洁丽雅毛巾有限公司

、

江西宏磊

铜业有限公司

、

戚建萍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

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０６３Ｓ３３６；

本

公司提供质押担保

，

质押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１ＦＱＣ０１３

工商银行

诸暨支行

２，４５０．００

万分之五

２０１１．４．２９－

２０１１．１０．２９

本公司支付保证金为票面金额的

２０％；

浙江科德实业有限公司为本公

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

，

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１

年保字

０１６６

号

工商银行

诸暨支行

１，５７５．００

万分之五

２０１１．０７．０４－

２０１２．０１．０４

本公司支付票面金额的

２０％

作为保证

金

；

江西宏磊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合

同编号为

２０１０

年抵字

０８１０

号

工商银行

诸暨支行

3,000.00

万分之五

2011.07.14-

2012.01.14

工商银行

诸暨支行

1,125.00

万分之五

2011.07.19-

2012.01.19

交通银行

诸暨支行

２，８５０．００

万分之五

２０１１．０７．０６－

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本公司支付保证金

８５５

万元

；

东南房地

产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合同编号为

００１７３４３；

戚建萍为本公司提供最高额

保证担保

，

合同编号为

０００３２０１

建设银行

诸暨支行

３，５００．００

万分之五

２０１１．０７．２５－

２０１２．０１．２５

本公司支付保证金

１，０５０

万元

；

宏天铜

业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合同编号分

别为

６５６３３５９２５０２０１０１２５９；

戚建萍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合同编号为

６５６３３５９９９２０１１００３０－１

本公司

建设银行

诸暨支行

４，５００．００

万分之五

２０１１．０７．２８－

２０１２．０１．２８

保证金

１，３５０

万元

；

宏天铜业提供最高

额 抵 押 担 保

，

合 同 编 号 为

６５６３３５９２５０２０１０１２５９；

凯翔集团有限

公司

、

浙江友谊特种钢有限公司提供

最高额保证担保

；

戚建萍提供连带责

任 保 证 担 保

，

合 同 编 号 为

６５６３３５９９９２０１１００３０－１

中信银行

绍兴分行

２，６００．００

万分之五

２０１１．０７．２８－

２０１２．０１．２８

保证金

６５０

万元

；

遵义宏磊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抵押

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０

信银杭绍最抵字第

００２４９５－１

号

；

戚建萍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

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０）

信银杭绍

人最保字第

００２４９５－２

号

宏天铜业

建设银行

诸暨支行

４，５００．００

万分之五

２０１１．０３．０９－

２０１１．０９．０９

浙江洁丽雅纺织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最

高 额 保 证 担 保

，

合 同 编 号 为

６５６３３５９９９２０１１１２３０；

戚建萍提供最高

额 保 证 担 保

，

合 同 编 号

６５６３３５９９９２０１１００３０－１

中信银行

绍兴分行

５６０．００

万分之五

２０１１．０３．１６－

２０１１．０９．１５

支付保证金为人民币

６０

万元

；

遵义宏

磊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０

信银杭绍最抵字第

００２４９４－１

号

；

戚建萍提供自然人最高额保证担保

，

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０

信银杭绍人最保字第

００２４９４－２

号

工商银行

诸暨支行

３，０００．００

万分之五

２０１１．０８．０２－

２０１２．０２．０２

票面金额的

２０％

为保证金

；

浙江友谊

特种钢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担

保

，

合同编号为

２０１１

年保字

００５６

号

２

、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

（

１

）保证合同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江西宏磊与光大银行杭州分行签订编号为

２０１００６３Ｓ３３６

《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本公

司与该行签订的编号为

２０１００６３Ｓ３３６

《综合授信协议》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为

１４

，

８５０

万元的保证担保。

（

２

）抵押合同

签订日期 抵押人 抵押权人 合同编号 抵押担保物 担保用途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本公司

光大银行

杭州分行

２０１００６３Ｓ３３６

电解铜

、

铜杆

、

铜管

、

电磁

导线

（

漆包线

）

为 本 公 司 与 该 行 签 订 的

２０１００６３Ｓ３３６ 《

综合授信协议

》

项

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

，

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为

１０，８５０

万

元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

本公司

浦发银行

清泰支行

ＺＤ９５０５２０１０

２８０１０３０１

土地

（

诸暨国用

（２００８）

第

８０１－３４

号

）

及房屋

（

房权证

诸字第

Ｆ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５２

号

、

Ｆ０００００２００５３

号

、

Ｆ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４３

号

、

Ｆ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４５

号

、

Ｆ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４４

号

、

Ｆ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４６

号

）

为本公司与该行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期间签订的

主合同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担

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为

４，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宏天铜业

建设银行

诸暨支行

６５６３３５９２５０２

０１０１２５９

土地

（

诸暨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４－５４８３

号

）

及其房屋

（

房权

证诸字第

Ｆ０００００２５３０３

号

、

Ｆ０００００２５３０５

号

）

为本公司与该行自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７

日止发生的贷款

、

承兑商业汇票

、

开立信用证及贸

易融资业务

，

在最高债权余额

９，

９１３．９

万元的范围内承担抵押担

保责任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宏天铜业 建设银行

６５６３３５９２５０２

０１０１２５８

土地

（

诸暨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４－５４８２

号

）

及其房屋

（

房权

证诸字第

Ｆ０００００２５３０４

号

）

为宏天铜业与该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期间内发

生的贷款

、

承兑商业汇票

、

开立信

用证及贸易融资业务

，

在最高债

权余额

７，００８．５９

万元的范围内承

担抵押担保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江西宏磊

工商银行

诸暨支行

２０１０

年抵字

０８１０

土地

（

鹰国用

（２００７）

第

１４

号

、（２００８）

字第

２９２５

号

、

（２００８）

第

３１６９

号

、（２００８）

第

２７３３

号

）

及其房屋

（

鹰房

权证月湖字第

Ａ－

２００８０２１４、Ａ－２００８０２３４）

为本公司与该行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４

日期间内发生的贷

款

、

承兑

、

开立信用证及贸易融资

业务

，

在最高债权余额

６，８９７

万元

的范围内承担抵押担保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宏天铜业

工商银行

诸暨支行

２０１１

年质字

０２５１

号

电解铜

为宏天铜业与该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期间内发生

的贷款

、

银行承兑

、

开立信用证

、

担保

、

国际国内贸易融资

、

远期结

售汇业务

，

在最高债权余额

７，

１５０．００

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质押担

保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

本公司

光大银行

杭州分行

２０１１ＦＱＣ０１３

电解铜

、

铜杆

、

铜管

、

电磁

导线

（

漆包线

）

为 本 公 司 与 该 行 签 署 的

２０１１ＦＱＣ０１３ 《

银行承兑协议

》

项

下的

１，８００．００

万元债权提供质押

担保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宏天铜业

华夏银行

绍兴分行

５８０９（

高抵

）

２０１１００３５

土地

（

诸暨国用

（２００５）

第

４－５４８１

号

为本公司与该行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止发生的贷

款

、

票据承兑

、

开立信用证

、

开立

保 函 业 务

，

最 高 债 权 余 额

５，

０００．００

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质押担

保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宏天铜业

工商银行

诸暨支行

２０１１

年质字

０５４４

号

存货

、

原材料

、

电解铜

、

半

成品及成品

为宏天铜业与该行签署的编号为

２０１１

年借字

１０４８

号

《

商品融资合

同

》

承担质押担保

，

质押担保的范

围为债权本金

、

利息

、

复利

、

罚息

、

违约金

、

质物保管费用以及实现

质权的费用等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１

日

本公司

深发展银

行杭州分

行

深发杭营额

抵字第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００１

铜制品

为 本 公 司 与 该 行 签 订 的

２０１１０７１１００１ 《

综合授信协议

》

项

下的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

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为

５，０００

万

元

３

、业务合同

（

１

）采购合同

序号 需方 供方 合同有效期 合同标的 数量 备注

１

宏磊

股份

上海江铜营销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电 工 圆 铜 线 坯

￠

８．００ｍｍ

及

￠２．６０ｍｍ

￠８．００ｍｍ

规格

１

万

吨

／

年

；￠ ２．６ｍｍ

规

格

０．２

万吨

／

年

供货数量以双方书面传

真确认

；

价格以上海期

货交易所均价为基准

２

宏磊

股份

天津大无缝铜材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电工用铜线坯和

电工圆铜线

１２５０

吨

／

月

＊１２

个

月

，

浮动

±２００

吨

价格以上海期货交易所

均价为基准

３

宏磊股

份

、

宏天

铜业

、

江

西宏磊

江西铜业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电 工 圆 铜 线 坯

￠

８．００ｍｍ

及

￠２．６０ｍｍ

１５，０００

万吨

／

年

供货数量以双方书面传

真确认

；

价格以上海期

货交易所均价为基准

４

宏磊

股份

余姚市鑫颀贸易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０８．２０－

２０１１．０８．１９

塑料

ＡＢＳ

以本公司订单需

求为准

结算单价

＝

塑料

ＡＢＳ

单

价

／

吨

＋９００

元

／

吨

，

塑料

ＡＢＳ

价格标准按宏磊股

份下单之日中塑在线

（ｗｗｗ．２１ｃｐ．ｃｏｍ）

现货平

均价计算

５

宏磊

股份

ＳＭＳ Ｍｅｅｒ ＧｍｂＨ ２０１０．０１．３０

ＣＯＮＴＩＲＯＤ Ｌｉｎｅ

Ｔｙｐｅ ＣＲ５００

年 产

１５

万吨高性能铜

及铜合金杆材项

目生产线

１

条生产线

合同总价为

４８６．８１

万欧

元及

２９２．２８

万美元

６

宏磊

股份

西马克梅尔工程

（

中国

）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０１．３０

年产

１５

万吨高性

能铜及铜合金杆

材项目设备

－

合同总价为

６８０

万元

（

２

）销售合同

依据行业惯例，公司销售合同多以框架性供货协议及长期合作为基础，具体供货数量由客户在实际

需求时以传真或电话订单落实，公司与客户定期（一般为

１

个月）进行对帐。

截至招股书签署日，本公司仍在履行中的重要销售合同如下：

序号 销售方 采购方 采购标的 有效期

１

宏磊

股份

湖北惠洋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以订单为准 自

２００９．０６．３０

起长期有效

２

江门市江晟电机厂有限公司 漆包圆铜线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３

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漆包圆铜线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４

佛山市伊戈尔电业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

漆包圆铜线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５

福建神通机械有限公司 漆包圆铜线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６

浙江新界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漆包圆铜线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７

浙江京惠机电有限公司 漆包圆铜线 自

２０１０．０８． ０１

起长期有效

８

广东志高空调股份有限公司 漆包圆铜线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９

宏天

铜业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ＴＰ２

紫铜管

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１０

合肥长城制冷科技有限公司 紫铜光盘管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１１

江苏星星家电科技有限公司 紫铜光盘管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１２

上海兴盛达制冷铜管制造有限

公司

紫铜光盘管

２０１１．０１．０１－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４

、建筑工程施工合同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

日，宏天铜业与宏盛建筑分别签署《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委托其负责宏天铜业办公

楼、

２＃

宿舍及附属工程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合同总金额

１

，

６３０

万元，合同工期

２５５

天。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宏磊股份与宏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

１５

万吨连铸轧车间钢结构厂房加工承揽合

同》，委托其负责位于城西工业区公司总部

１＃

车间

１５

万吨连铸连轧技改厂房工程项目的施工，合同总金额

５３０

万元。

（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本公司不存在为第三方提供担保情况。

（三）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１

、本公司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本公司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２

、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无诉讼、仲裁事项。

３

、控股子公司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无诉讼和仲裁事项。

４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诉讼（包括刑事诉讼）或仲裁事项。

（四）其他事项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宏磊成立之初，主要采用传统工艺自主加工铜杆用于生产漆包线产品，生产

的铜杆材质量、性能一般且效率低、能耗高。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为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号召，江西宏磊将铜杆生

产线全线停产并封存了相关设备。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江西宏磊从余江工业园老厂搬迁至鹰潭工业园新厂，将余江

工业园老厂整厂关停。

２０１０

年底江西宏磊将上述余江工业园老厂工艺技术落后生产设备进行报废处理，

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上述设备已经全部处理完毕。

２０１１

年，江西宏磊按照《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０

］

７

号）和《关于

下达

２０１１

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的通知》（工信部产业［

２０１１

］

１６１

号）的要求，主动将淘汰的生

产工艺落后设备情况进行了申报，并被列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１１

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

单》。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江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出具《关于江西宏磊铜业有限公司淘汰落后产能情况确

认函》确认：江西宏磊列入《

２０１１

年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中属于淘汰类的落后产能项目为铜

杆材生产线，并已经全部淘汰完毕；漆包线生产线均不属淘汰落后产能范围，淘汰落后产能的铜杆材生产

线对其漆包线生产没有任何影响。

保荐机构认为：经核查，江西宏磊主要从事漆包线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本次淘汰的落后产能为

已经关停的铜杆生产线，不会对江西宏磊现有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发行人律师认为：江西宏磊目前不属于

需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

第六节 本次发行各方当事人和发行时间安排

一、发行各方当事人情况

名称 住所 联系电话 传真 经办人或联系人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

司

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开元

东路

０５７５－

８７３８７５３２

０５７５－

８０７０８９３８

方中厚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０１０－

５９３５５７８２

０１０－

６６５５３６９１

冯春杰

、

何继兵

国浩律师集团

（

杭州

）

事务

所

浙江省杭州市杨公堤

１５

号

国浩律师楼

０５７１－

８５７７５８８８

０５７１－

８５７７５６４３

颜华荣

、

俞婷婷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

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

商务大厦

６－１０

层

０５７１－

８８２１６７０９

０５７１－

８８２１６８９０

陈曙

、

许明强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

６

楼

０５７１－

８７７１９３１３

０５７１－

８７７１９３１３

潘华锋

、

方晗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１０９３

号中信大厦

１８

层

０７５５－

２５９３８０００

０７５５－

２５９８８１２２

戴文华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市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０７５５－

８２０８３３３３

０７５５－

８２０８３１６４

宋丽萍

二、本次发行上市的重要日期

１

询价推介时间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２

定价公告刊登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３

网下申购和缴款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４

网上申购和缴款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５

预计股票上市日期

：

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第七节 备查文件

招股意向书全文、备查文件和附件除在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外，存

放在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办公地点，以备投资者查阅。

１

、查阅地点

发行人：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诸暨经济开发区迎宾路

２

号

法定代表人：戚建萍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７３８７５３２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０７０８９３８

联系人：方中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５５７８２

传 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６９１

联系人：冯春杰、何继兵、陈姝君、金仁杰、胡娴、关山旭、陈赟

２

、备查时间

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１７

：

００

浙江宏磊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 1

年

1 2

月

7

日

(

上接

A 9

版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2011

年

12

月

8

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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